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9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8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樓 402會議室 

主席：黃委員榮堯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宣布開會宣布開會宣布開會宣布開會 

貳貳貳貳、、、、確認上次確認上次確認上次確認上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無修正意見無修正意見無修正意見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會議紀錄確認備查會議紀錄確認備查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參參參、、、、審議案件審議案件審議案件審議案件：：：： 

第第第第 1案案案案、、、、「「「「擬定淡水都市計畫擬定淡水都市計畫擬定淡水都市計畫擬定淡水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二二二二、、、、三用地附帶條件市地三用地附帶條件市地三用地附帶條件市地三用地附帶條件市地

重劃地區重劃地區重劃地區重劃地區)細部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細部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細部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細部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第第第 4次審查會次審查會次審查會次審查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有條件通有條件通有條件通有條件通

過環境影響過環境影響過環境影響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說明書審查說明書審查說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俾利確認俾利確認俾利確認俾利確認

通過之具體依據通過之具體依據通過之具體依據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開發案容積率以 200％為原則，後續土地所有權人欲申請綠建築、都市

保水、都市美學及建築新技術、新工法等容積獎勵，仍須依規定經相關單

位審查核准後，始得為之。 

2 

考量本案對當地環境之衝擊，開發單位應承諾每申請案所剩餘之容積樓地

板面積、建築面積不得移轉他案使用，並應將環評承諾事項、審查結論告

知相關權利義務人。 

3 

開發單位現為「新北市淡水區天生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為因應日後之環

評監督，請明確列出各階段受監督單位名稱，並具體說明各受分配土地之

權利義務人，如何受到環評承諾之拘束。 

4 
本案土壤液化可能發生於低樓層區、道路、公共設施或綠地等，請依建築

種類分別提出具體處理方式。 

5 
有關停一、二、三公共停車場，未來移轉給新北市政府，其開發權責及未

來管理方式請補充說明。 

6 
本案應評估從砲台公園由內往外看之景觀影響，且各建築物配置應以不劣

化該公園為原則。 

7 
有關以容積率 300％及 200％情境所評估之開挖深度、棄土方量等請再重新

檢討估算。 

8 針對施工前、中、後維持生態多樣性之方案，應提出具體之生態補償措施。 

9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第第第第 2案案案案、、、、「「「「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第第第第 1次審查會次審查會次審查會次審查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請依委員請依委員請依委員請依委員(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意見補正後意見補正後意見補正後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再送委員會審查再送委員會審查再送委員會審查，，，，

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案增加樓地板面積、建蔽率及區內道路動線、建築配置、設計等變更之

必要性請詳實說明。 

2 
本次大殿及廂房之興建面積、均與工務局核發的使用執照內容不符，請再

釐清。 

3 
區內車輛通行道路，變更為直線後坡度太陡，是否合乎道路設計規範，請

再確認，並補充道路縱剖面圖。 

4 
本次變更將香客大樓與大殿之建築體連接，因應地形關係其地下室樓層數

與容積樓地板計算之方式及規定，請說明。 

5 御路各路段之坡度及興建型式，請以圖示加以補充說明。 

6 
請補充進出基地之交通動線及停車場停車位數分配情形(包括大客車、小客

車、機車及自行車)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2時時時時 15分分分分。。。。 



「「「「擬定淡水都市計畫擬定淡水都市計畫擬定淡水都市計畫擬定淡水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第三次通盤檢討原綠一、、、、二二二二、、、、三用地附帶條件三用地附帶條件三用地附帶條件三用地附帶條件

市地重劃地區市地重劃地區市地重劃地區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案細部計畫案細部計畫案細部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說明書」」」」第第第第 4次審查會次審查會次審查會次審查會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8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樓 402會議室 

主席：黃委員榮堯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 

貳貳貳貳、、、、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參參參參、、、、審查結論審查結論審查結論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

目目目目，，，，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開發案容積率以 200％為原則，後續土地所有權人欲申請綠建築、都市

保水、都市美學及建築新技術、新工法等容積獎勵，仍須依規定經相關單

位審查核准後，始得為之。 

2 

考量本案對當地環境之衝擊，開發單位應承諾每申請案所剩餘之容積樓地

板面積、建築面積不得移轉他案使用，並應將環評承諾事項、審查結論告

知相關權利義務人。 

3 

開發單位現為「新北市淡水區天生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為因應日後之環

評監督，請明確列出各階段受監督單位名稱，並具體說明各受分配土地之

權利義務人，如何受到環評承諾之拘束。 

4 
本案土壤液化可能發生於低樓層區、道路、公共設施或綠地等，請依建築

種類分別提出具體處理方式。 

5 
有關停一、二、三公共停車場，未來移轉給新北市政府，其開發權責及未

來管理方式請補充說明。 

6 
本案應評估從砲台公園由內往外看之景觀影響，且各建築物配置應以不劣

化該公園為原則。 

7 
有關以容積率 300％及 200％情境所評估之開挖深度、棄土方量等請再重新

檢討估算。 

8 針對施工前、中、後維持生態多樣性之方案，應提出具體之生態補償措施。 

9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時時時時 00分分分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壹壹壹壹、、、、    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環評若通過後，後續各區位之開發，有何審查程序，審查各案之開發內

容，是否符合落實環說承諾事項。若由社區發展委員會審查或自辦市地重

劃委員會，如何審查？違反環評時處罰對象？ 

二、 P.5-7 表 5.3-1-2 之綠化面積表中，停車場之綠化面積佔 66.69%~72.56%，

住宅區佔 60.73%（容積率 200%），47.37%（容積率 300%），其合理性？ 

三、 土方量在容積率 300%之廢土方量 305,778m
3 較容積率 200%之土方量

393.930m
3 為低，因道路高程提高而用掉部分土方，但為何在 200%容積率

之廢土方無法用在填高道路，減少廢棄土方量等。 

四、 停一、停二、停三之公共停車場，共 476 汽車停車位數，未來移交新北市

府，這些停車場本開發業者是否負責設置工程，未來之管理方式？ 

五、 基準容積 200%之停車位數規劃 2,305席，最大允建容積 300%之停車位數

規劃 3,483席，其計算方法，此席是否包括停一~停三之停車席，若無包括

其席數若以一戶一車位數，其席次高於戶數？ 

六、 基準容積 200%vs 最大允建容積 300%之建蔽率由 25%增加為 35%設計建

築面積增加 7,295m
2 因此綠地面積減少，引進人口數多 1,936 人戶數增加

720戶，請評估容積率由 200%增加為 300%時，對環境影響程度。 

七、 申請獎勵容積，應不包括容積移轉獎勵項目，都審會是否允諾此項獎勵之

申請？ 

八、 建蔽率何以從 25%增加為 35%，設計建築面積增加約 40%，不宜任意作大

幅變動。 

九、 建築挖方量之棄土由 393,930m
3 變為 305,778.89m

3，此處之減量從何而來，

整地高程應先確定。 

十、 營建噪音管制標準最最近有修正加嚴 3dB(A)。 

十一、 開挖深度（6m）應依未來設置 2 層地下室之必要性而作合理的設計，並

重算土方。 

十二、 液化較可能發生於低樓層區、道路、公共設施或綠地等，請依建物種類

分別提出具體處理方法。 

十三、 針對結構物進行耐震設計，無法避免土壤液化，液化與否決定於土壤，

應先以土壤為對象，進行改良處理。P.三審-5 請修正。 

十四、 P.三審-4，意見 7 之回覆中，表格各欄之用詞請檢討改正。 

十五、 本案環評承諾未來執行之可行性宜說明，如明列於土管要點之上是否工

務局可實際要求管制。 

十六、 本區建築高度限制宜具體承諾。 

十七、 C 區所謂兒三生態滯洪池的功能計算及量體宜具體，水量水質的管理方

式宜規劃。 

十八、 說明目前開挖及建築配僅存估計，然其準則宜明確。 

十九、 未來環評承諾事項如何讓個別地主建案都能確實遵守，以及如何進行相

關承諾事項之總量管制，應有妥善機制，並詳細說明。 



二十、 建議於開發前、中、後定期進行生態相似度調查，以確保基地內豐富生

態的保育。 

二十一、 原淡水都市計劃環評（P.5-19）建議之保留區應保留或留設公園綠地，

以維持本開發案與生態景觀調查結論一致。 

二十二、 進出砲台公園道路狹窄，本次重劃建議配合拓寬改善，以利外來進住

人口與公園使用人進出。 

二十三、 本案應補充由砲台公園內往外看之景觀影響，各建築物配置應以不劣

化砲台公園景觀為規劃原則。 

二十四、 本案與公園、古蹟（忠烈祠）、保護區、河川濕地等敏感區接鄰，應

就環境承載與公共設施容量內規劃適當容積與引進人口。 

二十五、 基地內超過三級坡區域不應配置建築物。 

二十六、 開發單位現為「重劃籌備會」，對日後之環評監督，應明白列出各階

段之受監督單位名稱，並具體說明各受分配地主以後如何受到環評承

諾之拘束。 

二十七、 區內之生態豐富，且有植物特有種水柳及保育類紅尾伯勞等，並有多

株應受保護樹木，但却均以移植方式處理，能否變更設計為原地保

存，以免擾動原生態過多。 

二十八、 承上，應具體承諾施工前、中、後，對保持當地生態多樣性之方案，

並提出具體之生態補償措施。 

二十九、 P.5-49 應受保護樹木之分區不一致，建議統一同頁 5.3.5-6 公「司」->

公「私」。 

三十、   建築物之樓層依報告書中提及透天 4 層以下，近忠烈祠與砲台公園為

3 樓透天、華廈區 15 層以下，其位置究意指何處，請補「建築樓層限

制示意圖」，以利後續建築管制。 

三十一、 依報告書內圖 7.2.3-1「基地內山坡地地籍範圍圖」顯示，山坡地位「停

二」及其北側局部住宅區，請確認該山坡地範圍內建築高度不超過建

築技術規則第 268條限制規定。 

三十二、 簡報第 13頁所提汽車位 3,483位請補充詳細計算方式，因為全區 2,760

戶再加上 476個 3個停車場後，仍然有 250 位不知何計得總數 3,483

個，且實務上機車持有數通常比汽車多，能否調整汽機車位比例以符

合實際上需求。 

三十三、 開發單位承諾全區取得銀級綠建築部分，應在環評承諾寫清楚，以利

後續執行。 

三十四、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希望開發單

位考量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公園、綠地、廣場為主，以提供市民休

閒空間需求。 

貳貳貳貳、、、、民眾參與意見民眾參與意見民眾參與意見民眾參與意見 

蔡蔡蔡蔡錦賢錦賢錦賢錦賢議員議員議員議員 

本區 50幾年已劃設住宅區，後來因為中央擴播電台變更綠地，現以市地重劃辦



理對地方發展有助益，且經景觀造景、燈光設計，將可提昇當地景觀，另外炮

台離本區其實很遠，不致影響。 

鄭鄭鄭鄭戴麗香議員戴麗香議員戴麗香議員戴麗香議員服務處服務處服務處服務處  陳政坤主任陳政坤主任陳政坤主任陳政坤主任 

本區土地持分亂，以重劃方式辦理有利都市更新，希望本案能順利執行。 

參參參參、、、、機關審查意見機關審查意見機關審查意見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水利水利水利水利局局局局（（（（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污水處理計劃其人數、水量推估建請依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數、污水量

及水質參考表。 

新新新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本案無涉文化資產保存，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0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部分： 

(一) 項次 6：交通評估僅以細部計畫規範進行 3 處公共停車場之停車位規劃，

未檢討營運時之引進人口數、交通動線等、公共停車位規劃合理性。 

(二) 項次 7：基地土壤液化之因應對策說明「..進行適當之土層改良..」，請

詳述如何確保建築物安全。 

(三) 項次 8：未提供北基農田水利會同意或確認文件。 

二、 第 3 次審查意見回覆部分： 

(一) 委員意見 1：回復內容多以「建議」文字，應具體承諾。 

(二) 委員意見 3：環說書中並無表 5.2.3-2。 

(三) 委員意見 5：環說書附錄九部分無編碼頁碼（AP9-44~AP9-47）。 

(四) 委員意見 16、23：未考量容積率對環境之容受力。 

(五) 委員意見 48：請另以專章列出本案承諾事項。 

三、 建築階段以基準容積率 200%評估棄土方量為 393,930立方公尺，以最大允

建容積評估棄土方量則為 305,778.89 立方公尺，請詳細說明棄土方量計算

內容。 



「「「「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告告告」」」」第第第第 1次審查會會議紀錄次審查會會議紀錄次審查會會議紀錄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8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0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樓 402會議室 

主席：黃委員榮堯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 

貳貳貳貳、、、、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參參參參、、、、審查結論審查結論審查結論審查結論：：：：請依委員請依委員請依委員請依委員(單單單單位位位位)意見補正後意見補正後意見補正後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再送委員會審查再送委員會審查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並依正並依正並依正

面表列要求項目面表列要求項目面表列要求項目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案增加樓地板面積、建蔽率及區內道路動線、建築配置、設計等變更之

必要性請詳實說明。 

2 
本次大殿及廂房之興建面積、均與工務局核發的使用執照內容不符，請再

釐清。 

3 
區內車輛通行道路，變更為直線後坡度太陡，是否合乎道路設計規範，請

再確認，並補充道路縱剖面圖。 

4 
本次變更將香客大樓與大殿之建築體連接，因應地形關係其地下室樓層數

與容積樓地板計算之方式及規定，請說明。 

5 御路各路段之坡度及興建型式，請以圖示加以補充說明。 

6 
請補充進出基地之交通動線及停車場停車位數分配情形(包括大客車、小客

車、機車及自行車)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2時時時時 15分分分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貳貳貳貳、、、、    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 

一、 變更內容之一，道路動線變更後，道路垂直後，坡度增加，是否符合道路

之設置標準。 

二、 建物設計規劃變更為，調整大殿廂房、鐘鼓樓及香客大樓之設計，將上述

四棟建築連接，樓地板面積比原來多出 1,425m
2，此多出樓地板面積，其總

樓地板面積之容積率，是否在基準容積率範圍內？多出之樓地板面積其用

途為何？並請說明樓地板面積增加，平常日、假日及特殊節日慶典之住宿

及非住宿參訪人數與原案相同不變之理由？ 

三、 建蔽率調整其必要性宜加強說明。 

四、 工區噪音監測並非周界外 15m，法規為周界圍籬外 1m，噪音管制標準最近

已修正，營建加嚴 3dB(A)施工時宜予考慮噪音之防止。 

五、 香客大樓移至大殿連接，因地形關係，其地下室之層數與容積計算請補充

說明。 

六、 請確認說明已完工第一、二期工程之樓地板與建築面積與原環說書符合情

形。 

七、 請確認修正後道路坡度是否符合行車及行路安全？ 

八、 表 2.3-1 水質分析結果有超標情形，請進一步說明如何排除本基地的影響。 

九、 本案差異分析中宜說明現況及水保措施是否已審核。 

十、 說明增加樓地板面積之必要性。 

十一、 請確認變更後的道路坡度合乎設計規範，並補充道路縱剖面圖。 

十二、 請補充進入平台廣場之聯絡道路，並補充平台廣場之地形坡度是否大於

三級坡，及平台廣場設置的適法性。 

十三、 本次變更影響水文集流時間，應一併檢討逕流洪峰量及滯洪沉砂池容量。 

十四、 計畫場址內空氣品質測點應補充金爐附近測點之監測值。 

十五、 請補充香客大樓及鐘鼓樓下方各層樓板是否有計入本案的樓地板面積。 

十六、 原環評大殿興建面積為 1,730m
2，但工務局發給使照面積為 1,851.15m

2，

顯然超出原環評內容。 

十七、 依照片所示第三期已經開發，而非未開發是否有違原環說，應檢討。 

十八、 御路各段之面積及位置應明確標示，並予以補充。 

十九、 本案屬何都市計畫，其建蔽容積請敘明，另全區 68.645m
2係位何種分區，

用地亦一併敘明。 

二十、 請補 100 八使字第 312 號竣工圖之整地地形圖及實測地形圖之坡度分析

圖，以釐清本次配置調整是否合宜。 

二十一、 請補充進出交通動線及停車場停車位數量分配情形（包括大客車、汽

車及機車）。 

二十二、 原使用執照基地面積為 63,021.55m
2，使用分區為宗教專用區，本案土

地為 68,645m
2，報告書未提供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資

料，請開發單位補充說明。 



貳貳貳貳、、、、民眾參與意民眾參與意民眾參與意民眾參與意見見見見 

鄭鄭鄭鄭戴麗香議員戴麗香議員戴麗香議員戴麗香議員服務處服務處服務處服務處  陳政坤主任陳政坤主任陳政坤主任陳政坤主任 

真慶宮是八里有名的廟，是否可以將該宮樹立為八里新地標，並請新北市政府

協助。 

參參參參、、、、機關審查意見機關審查意見機關審查意見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民政民政民政民政局局局局 

一、 該案為八里地區知名廟宇，每年辦理「單車騎上龜馬山」活動，參與人數

達 5000 人以上，已形成口碑，此外亦辦理各項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

撫慰人心。 

二、 有關該案變更興辦事業計劃環評部份將輔導該案依委員審查意見完成應辦

事項。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本案變更內容不涉文化資產保存，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八里區公所新北市八里區公所新北市八里區公所新北市八里區公所（（（（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 有關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資料，建議請副知一份予本所備查。 

二、 有關永久性滯洪沉砂池，建議請於清淤後將清淤完成相片副知一份予本所

備查。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次未說明停車位數有無變更，依所附 100八使字第 312號使照，法停 17

席、自設 17席，合計 34席；另機車 50席。與原環說小客車 97席、機車

75席及大客車 10席有出入，是否未來仍會設足停車位數。 

二、 目前已完成第一、二期之大殿及左右廂房興建，且未來第三期之香客大樓

及鐘鼓樓亦與第一、二期建築體相連，其建設期程為何? 

三、 100八使字第 312號使照之總樓地板面積為 3,862.29平方公尺，與表 2 之大

殿 1,851.15+廂房 2,902.35=4,753.5平方公尺不一致，請查明確認。 

四、 設計建蔽率及容積率增加係因變更道路與建築物基地設計，惟道路不算建

蔽率，請補充相關數據如何而來。 



 


	20130914_01936.pdf
	102年第29次環評愷議記錄_1020828_

